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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松 江 区 民 政 局

沪松民〔2023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松江区社会救助培训管理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街镇：

为深入贯彻上海市市委办公厅、市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改

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委办发［2021］15 号）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区社会救助培训管理实施细则。现将《松

江区社会救助培训管理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

落实。

2023 年 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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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社会救助培训管理实施细则

根据市委办公厅、市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

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委办发［2021］15 号），要进一步提高

基层服务能力，加强业务培训，打造一支政治过硬、业务素质高、

对困难群众有感情的社会救助干部队伍。为进一步落实上级文件

要求，紧盯设计培训谋划、区分培训对象、压实培训责任、提升

培训质量、转化培训实效，进一步强化基层社会救助工作者的思

想素质、业务能力与服务水平，不断扩大社会救助政策知晓度，

不断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精准度、社会救助对象满意度。结合工作

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培训主体责任

（一）松江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

1.指导松江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制定区级社会救助培训计

划，指导开展区级社会救助培训工作；

2.年初检查街镇年度社会救助培训计划方案；

3.督促指导街镇高质量开展社会救助培训工作；

4.年中、年终分两次考核街镇社会救助培训工作；

5.总结区级及街镇社会救助培训工作情况并有针对性加强

对街镇的指导。

（二）松江区社会救助事务中心

1.制定区级全年社会救助培训计划并报业务指导科室备案；

2.具体实施区级社会救助业务培训，提升基层业务经办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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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，提高社会救助工作质量；

3.配合业务指导科室开展对街镇社会救助业务培训的指导

考核；

4.做好区级社会救助业务培训的考核记录，并形成区级年度

培训工作情况总结。

（三）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1.年初制定本街镇全年社会救助培训计划方案并报区民政

局社会救助科；

2.认真组织开展社会救助业务培训，包括筹备培训场地，准

备教学器材、培训材料等各类保障工作；

3.做好培训考核及记录工作；

4.建立街镇社会救助培训工作档案及个人培训档案；

5.年终总结培训工作情况并报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（一）区级培训

1.街镇社会救助工作负责人；

2.街镇社会救助业务经办人员。

（二）街镇级培训

1.街镇社会救助业务经办人员；

2.居（村）委会条线工作人员；

3.社区救助顾问；

4.网格员、楼组长。

三、培训要求

（一）课时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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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区级社会救助培训全年不低于 6 次；

2.街镇自主开展培训全年不低于 6 次；

3.每次培训时间应不低于 90 分钟。

（二）培训内容

1.坚持“人民至上”理念，加强对培训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，

增强为人民服务意识；

2.全年对低保、重残无业、三胞胎、特困供养、支出型贫困

生活救助、临时救助、低收入认定办法等业务政策法规的培训至

少覆盖一遍，以及其他与业务素质相关的专业知识；

3.其它需要急用、紧用、适用、实用的相关政策法规文件等。

（三）组织形式

1.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，每半年应不少于 2 次集中现场

培训；

2、“以会代训”和“专题培训”相结合的形式，其中“以会

代训”的形式不高于全年总培训次数的三分之一；

3.“走出去”与“请进来”相结合的形式，有条件的单位可

以组织相关实地交流学习等活动。

四、培训考核

（一）对培训对象的考核

1.每次培训都应有考核环节，可以采取现场问答、书面考核

等形式，全年至少对培训对象组织 1 次书面考核，街镇培训计入

个人考核成绩，区级培训则计入街镇考核成绩；

2.培训现场随机抽取的社会救助档案在进行实例剖析时，发

现的问题直接计入街镇考核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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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培训组织工作的考核

1.根据街镇年初上报的社会救助业务培训计划和具体培训

方案组织实地检查并对街镇落实成效予以记录；

2.街镇社会救助培训档案作为年中社会救助专项检查和年

终社会救助绩效评价检查的一项内容，应包含全年培训计划、具

体实施方案、通知、照片、考核情况等；

3.个人社会救助培训档案由街镇记录，应包含姓名、单位、

培训时间、培训内容、考核情况等。

上海市松江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7 日印发


